
佛山市高明区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奖励申请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证书持有人个人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居住地
	

	
	单位性质
	□社会组织          □基层居（村）民自治组织
□企事业单位        □政府部门

	
	工作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银行账号
	
	账号户名
	

	开户银行网点
	

	申请人声明：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没有向其他部门申请过同类证书的补贴或奖励。
（民政部门重要提醒：1.申请人弄虚作假，骗取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奖励的，除追回有关款项，不得再申领证书奖励外，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2.每个级别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奖励只能申请一次，申请人利用同一级别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向相关部门重复申请同类证书补贴或奖励的，按有关规定追究申请人员的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情况（由申请人填写）
	已申请奖励
	□无申请任何奖励。

□已申请初级职称1000元奖励。
□已申请中级职称2000元奖励。

	
	申请金额
	□初级职称 1000元 □中级职称 2000元。

	区民政部门

审核意见
	已收到申请人以下证明材料并与原件核对无误：
□身份证复印件；□本地常住人口居住证明复印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复印件。
申请人资料  □属实； □不属实； □暂无该证书信息。
级别属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验核人：
予以  □核准； □不核准。
同意申请人申领  □初级职称奖励1000元； □中级职称奖励2000元。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